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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关于印发《第十批中国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的通知”（建协函〔2025〕49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依据并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在总结经验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等文件给出的规则制定本标准。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技术要求；5.系统应用；6.检验和验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业协会负责管理，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负责具体内容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5号中建东北院总部大厦220室，邮编1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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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6]1.0.1 为规范混凝土搅拌站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应用，保证处理后的中水质量，实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绿色环保，特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混凝土搅拌站的污水处理，采用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时的技术要求、应用要求、检验及验收工作。
1.0.3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在混凝土搅拌站中的应用，除应遵循本规程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32704][bookmark: _Toc25663][bookmark: _Toc11090][bookmark: _Toc11009][bookmark: _Toc8989][bookmark: _Toc19427][bookmark: _Toc25806][bookmark: _Toc10962][bookmark: OLE_LINK65]
术语

2.0.1 搅拌站污水  concrete mixing plant wastewater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在试验、生产、设备和场地清洗等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液体。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61]2.0.2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 carbon-neutral processing system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50]通过一级喷淋和二级喷淋将混凝土搅拌站产生的碱性污水雾化，利用CO2对碱性污水进行中和处理，并设置pH电子监测仪对碱性污水池中污水的pH进行实时监测，使二氧化碳中和处理后的废水可以直接排放或回用的全自动化处理系统。
[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14]2.0.3 中和回收水 neutralizing recycled water
[bookmark: OLE_LINK58]混凝土搅拌站产生的碱性污水、废水经碳中和净化处理后，水质介于生活饮用水（上水）与未处理污水（下水）之间，符合国家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也称为再生水、回用水。本规程简称：中水。




[bookmark: _Toc26825][bookmark: _Toc30883][bookmark: _Toc20623][bookmark: _Toc11327][bookmark: _Toc6997][bookmark: _Toc22783]
[bookmark: _Toc2390][bookmark: _Toc9720][bookmark: OLE_LINK66]

基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6]
[bookmark: OLE_LINK10]3.0.1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应满足混凝土搅拌站碱性污水的处理能力，宜选用技术先进、低噪声、低能耗、自动控制的设备设施。
3.0.2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应设专人管理，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bookmark: OLE_LINK16]3.0.3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在应用过程中，应实施全过程质量、安全管控；并定期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行。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9]3.0.4 经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处理后的中水水质除符合本规程的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和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79]3.0.5 经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处理后的中水用于搅拌混凝土时，用其制备的预拌混凝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9244][bookmark: _Toc27386][bookmark: OLE_LINK88]
[bookmark: OLE_LINK56]

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3442][bookmark: _Toc17863][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47]4.1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26]4.1.1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各个组成部件的外购件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8]4.1.2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各个组成部件的加工件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49]4.1.3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各组成部件经检验或验证合格后按装配工艺规程进行装配，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应符合表4.1.3的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3]表4.1.3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4290]序号
	[bookmark: _Toc26004]项目
	[bookmark: _Toc31051]要求

	1
	外观质量
	无凸起、凹陷、粗糙不平、变形、污损、脱漆、锈蚀现象

	2
	性能要求
	中和系统各工作机构、操作机构和安全防护装置，动作应灵活可靠、互相协调、运转平衡和无不正常的声响

	
	
	中和系统正常运转时，不得出现漏水、漏气现象

	
	
	中和系统控制装置具有手动、自动两种工作方式，可实现自由切换

	
	
	中和系统控制装置可对各个设备的开启时间、运行时间等参数进行设置

	
	
	中和系统运转时的噪声应≤60dB(A)

	3
	安全要求
	控制装置的电器线路应排列整齐、夹持牢固、 不应有接触不良、松脱和摩擦现象      

	
	
	应设急停按钮，并能正常工作

	
	
	电气系统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MΩ

	
	
	中和系统应具有不少于1个检修口，方便设备的维护检修

	
	
	应在合适的位置有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4
	气体流量，m3/h
	50~500

	5
	处理水量，m3/h
	10~200

	6
	反应塔压力
	≤0.1MPa

	7
	总功率，kW
	15~50


4.1.4标牌、包装、贮存
[bookmark: OLE_LINK80]1标牌：应在产品明显部位固定标牌，标牌形式与尺寸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其内容应包含：产品名称、型号、出厂日期、生产厂名称、厂址，等。
[bookmark: OLE_LINK81]2包装：产品包装应有防尘、防震措施，按JB/T 8365.1的规定，拆卸、装车、起吊方便。
3贮存：产品应贮存在无腐蚀介质、空气流通、干燥的仓库。
[bookmark: OLE_LINK74]4.1.5 产品应配带随机文件，至少包括下列文件：
1 发货清单（装箱单）；
2 产品使用说明书；
3 主要配套件技术文件；
4 易损件名细表；
5 合格证。
[bookmark: OLE_LINK92]4.1.6 产品应配备常用维修保养工具，包括：
[bookmark: _Toc11746]1 常规工具：扭矩扳手、万用表、压力表等；
2 专用工具：便携式二氧化碳浓度检测仪，压力传感器测试校准工装等；
3 安全工具：绝缘手套、护目镜等。
[bookmark: OLE_LINK90]4.2 中水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77]4.2.1中水质量应符合表4.2.1的要求。
表4.2.1中水质量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5]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1
	悬浮物（SS），mg/L
	≤20
	重量法

	2
	色度
	≤30
	（稀释倍数法）

	3
	PH值
	6.5~8
	GB 6920

	4
	不溶物，mg/L
	≤1000
	GB 11901

	5
	可溶物，mg/L
	[bookmark: OLE_LINK31]≤1000
	GB/T 5750 中溶解性总固体检验法

	6
	氯离子(Cl-)，mg/L
	≤200
	GB 11896

	7
	硫酸根(SO42-)，mg/L
	≤300
	GB 11899

	8
	碱含量，mg/L
	≤800
	GB/T 176


注：碱含量按Na2O+0.658K2O计算，采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可不检测碱含量。

[bookmark: _Toc9882][bookmark: _Toc20674][bookmark: OLE_LINK69]4.2.2 中水质量除满足4.2.1的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1]


[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_Toc17295][bookmark: _Toc29873][bookmark: _Toc14094][bookmark: _Toc15174]系统应用
5.1.1二氧化碳中和污水处理系统组成：存储装置、气体单元、压力控制系统、反应装置、动力装置、固液分离装置、雷达液位计、pH检测仪、电子控制系统等部件组成，场地应根据要求配备相应的储水池或水罐。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5.1.2 混凝土搅拌站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工艺：搅拌站碱性污水经过浆水固液分离装置过滤后进入原水池；原水通过动力装置进入反应装置，经雾化后，跟通入的二氧化碳气体反应，生成水和不溶物。碱性原水经过反应后，流入过渡池。再经固液分离装置过滤，清水流入清水池，从而得到符合工业回用水和排放标准的清水。
[bookmark: OLE_LINK44]5.1.3 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及厂区规划选择适宜的混凝土搅拌站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通过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12]5.1.4 混凝土搅拌站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应有安全防护措施；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储池、储罐、配电及搅拌装置等作业平台应设置防护栏等防护设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GB 4053.3 的相关规定。
5.1.5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储池、储罐、储仓及排水沟应有防渗、防污、防溢流措施，应符合相关环保规定，不应产生二次污染。
[bookmark: OLE_LINK40]5.1.6 应对中水稳定性加以控制，应采用工程实际所用的混凝土原材料、配合比开展相容性试验；当混凝土配合比发生改变、混凝土原材料出现较大变动、环境条件发生显著变化时，需重新开展相容性验证。
5.1.7 中水管道应涂有与新鲜水管道相区别的颜色，并标注“中水”或“回收水”字样。中水管道用水点处要有“禁止饮用”标志，防止误饮误用。 


[bookmark: _Toc8352][bookmark: _Toc24716]












检验和验收
[bookmark: _Toc19346][bookmark: _Toc11342][bookmark: OLE_LINK52]6.1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检验和验收
[bookmark: OLE_LINK27]6.1.1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检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bookmark: OLE_LINK30]6.1.2 出厂检测：为逐台检验，检测项目有外观、性能、安全检测。
6.1.3 型式检验：从出厂检测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套，按本规范4.1的全部项目进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 定型鉴定；
2 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化时；
3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4 技术归口部门及其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91]6.1.4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外观、性能按本规范的4.1的要求进行检验；噪声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要求进行检验；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机械电气设备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226.1《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的要求进行检验。 
6.1.5 判定规则：出厂检测项目全部合格后方可出厂；型式检验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允许抽取加倍数量产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仍有不合格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bookmark: _Toc8630][bookmark: _Toc26313][bookmark: OLE_LINK59]6.2 中水的检验和验收
[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20]6.2.1 采用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应编制中水检测控制方案，定期组织型式检测和自检。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103][bookmark: OLE_LINK101]6.2.2 中水的试验规则与方法和质量控制除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的规定进行外，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bookmark: OLE_LINK70]1 中水使用过程应进行监控检测，当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连续运行时，每天监控检测中水的外观、密度进行检测，不应少于 2 次，每次的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6h；生产中断时间超过24小时，中水试验检验合格后方可用于生产混凝土； 
2  中水取样应在中水池内进行，取样时应先搅拌均匀后，距液面不低于 100mm 处采集，取样不少于4处，并混合均匀；取样量不应少于 5L，每次取样数量为 2 个。
[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53]6.2.3 掺加中水的混凝土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86]1 掺加中水的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应满足施工要求，拌合物性能试验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 的有关规定进行。 
[bookmark: OLE_LINK43]2 掺加中水的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强度评定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的有关规定进行，掺加中水的混凝土的力学性能试验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的有关规定进行。 
3 掺加中水的混凝土的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耐久性能评定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 的有关规定进行。掺加中水的混凝土的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的有关规定进行。
[bookmark: OLE_LINK110]6.2.4 中水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水首次前均应进行型式检验，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后方可使用。 
2 在定期检验区间，每次使用中水前应进行使用前检验，检验项目合格后方可使用。 
3 当定期检验项目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应采用饮用水稀释至检验项目合格后方可使用。 
4 当使用前检验项目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应采用饮用水稀释至检验项目合格后方可使用。
[bookmark: _Toc30438][bookmark: _Toc24805][bookmark: _Toc30175][bookmark: _Toc12506][bookmark: _Toc6055]











[bookmark: _Toc5513][bookmark: _Toc2302][bookmark: _Toc23520][bookmark: _Toc17852][bookmark: _Toc8178][bookmark: _Toc19837][bookmark: _Toc4621]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表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3）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
[bookmark: _Toc30522][bookmark: _Toc2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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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站污水二氧化碳中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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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OLE_LINK97]     总则

1.0.1 本条规定了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和要求。近些年，我国预拌混凝土年产量均突破 20 亿立方米，生产废水排放已成为预拌混凝土行业的突出问题，对环境造成巨大污染。为践行国家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混凝土行业绿色升级，规范和指导预拌混凝土废水废浆的回收利用，在节能环保的同时确保中水质量以及预拌混凝土质量，促进预拌混凝土产业高质量的绿色持续发展，编制组在总结该技术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使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应用规范化，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质量，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制定了本规程。
[bookmark: OLE_LINK64]1.0.2 本条给出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本规程适用于混凝土搅拌站的污水处理采用的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用要求、检验及验收要求 。
1.0.3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与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守协调一致，相互补充的原则。与本规程有关的和难以详尽的技术要求，以及对于本标准未提及其他内容，应按照现行有关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



术语

2.0.1～2.1.3  本规范采用的术语及其涵义，是根据下列原则确定的：
1  凡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已作规定的，一律加以引用，不再另行给出定义；
2  凡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尚未规定的，由本规范参照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给出其定义；
3  当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虽已有该术语，但定义不准确或概括的内容不全时，由本规范完善其定义。













基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89]3.0.1 本条针对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基础性能和设备选型作出要求。 混凝土搅拌站运营中，设备清洗、搅拌车洗罐、场地冲洗等环节会产生大量碱性污水，这类污水含有水泥残留、外加剂成分，若处理能力不足将导致污水囤积，无法及时处置引发环境污染；若设备性能落后则会提升运营成本，同时产生额外噪声、能耗污染。 要求选用技术先进的设备，可保障碱性污水中和反应充分，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标；低噪声设备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相关要求，避免对厂界周边造成噪声污染；低能耗设备能够响应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的要求，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自动控制的设备可减少人工操作误差，提升污水处理效率，契合搅拌站智能化管理发展趋势，匹配生产系统的运转节奏。
3.0.2 本条明确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人员管理要求。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涉及污水水质监测、设备参数调试等专业操作，若由未经过培训的人员操作，易出现检测偏差、设备运行参数错误等问题，导致污水中和不达标、设备故障停机等情况。设置专人管理可明确岗位责任，保障系统日常运维的稳定性；操作人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可确保其掌握设备操作流程、故障排查方法以及应急处置要点，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匹配搅拌站绿色生产的人员管理要求。
3.0.3 本条提出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过程管控要求。全过程质量管控可及时发现处理过程中的水质异常，避免不合格水体流出引发环境问题或影响混凝土拌合质量；安全管控可防止设备故障等安全风险，保障人员和厂区安全。定期维护保养能够减少设备部件老化、堵塞等故障的发生概率，保障系统持续稳定运行，避免因设备临时停机导致污水无法处置，引发环保风险，同时降低系统长期运营的维修成本，落实环境风险防范要求。
3.0.4 本条明确二氧化碳中和处理后水质的合规边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是污水外排的基础通用标准，确保外排污水不对周边水体造成污染；《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明确了处理后水回用作为工业用水的水质要求，避免回用过程对其他生产环节造成负面影响；《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是混凝土拌合用水的专业标准，要求处理后水中的杂质、离子含量等不会影响混凝土的和易性、强度发展以及耐久性，确保回用水可安全用于混凝土生产。各项标准共同覆盖外排与回用全场景，保障水质合规性，契合搅拌站污水循环利用与达标排放的环保要求。
3.0.5 本条针对二氧化碳中和处理后水回用拌合混凝土的产品质量作出要求。《预拌混凝土》GB/T 14902是预拌混凝土产品的通用质量标准，确保回用污水制备的混凝土强度、工作性能等核心指标符合工程使用要求；《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 328则从绿色生产角度对预拌混凝土作出规范，确保回用污水的生产行为契合资源节约、低碳环保的行业发展方向。该条文在保障混凝土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实现搅拌站绿色生产的目标，匹配行业减量集约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技术要求
4.1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
4.1.1 系统中采购的外部零部件（如传感器、阀门、泵、电机、仪表等）必须符合当前有效的国家/行业标准或国际通用标准，需明确外购件对应的标准编号（如GB/T国家标准、JB/T机械行业标准、ISO国际标准等），验证方式：供应商需提供产品合格证、型式检验报告、第三方检测证书等文件，确保外购件性能参数（如精度、耐温性、腐蚀性等）满足系统设计要求。若外购件涉及安全认证（如防爆部件需符合GB 3836系列标准），必须提供相应认证标识。
4.1.2 系统中需自行加工的零部件必须严格按照审批通过的设计图纸和技术文件生产。加工依据的图纸需经设计、工艺、质量部门会签批准，技术文件应包含材料牌号、加工精度、表面处理、加工流程等细节。加工过程需记录操作者、设备、检验结果等信息，实现质量问题可追溯。
4.1.3本条款规定了系统装配的前提条件和最终质量目标，形成“部件合格→装配合规→系统达标”的质量控制闭环。所有部件（外购件+加工件）需检验合格后，按装配工艺规程组装，最终系统需满足表4.1.3规定的技术指标。
4.1.4 标牌是产品身份的核心标识，确保可追溯性和合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13306《标牌》的规定。包装的核心目标是保护产品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的完整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B/T 8365.1《机械产品的运输包装 技术条件》的规定；贮存条件直接影响产品在交付前的性能稳定性。
4.1.5 随机文件是产品交付、安装、运维的核心技术资料，需确保完整性和准确性。可提供纸质版（需防潮包装）和电子版（U盘或云链接），关键文件需加盖生产厂公章。
4.1.6 本条款旨在提升用户运维便捷性，确保设备日常维护可快速实施，工具清单需结合产品结构特点和维护频率，避免冗余或缺失；例如：常规工具扭矩扳手需匹配关键螺栓规格、万用表检测电气回路、压力表校验系统压力等，专用工具便携式二氧化碳浓度检测仪等；工具应附带使用说明书和校准证书。
4.2 回收用水和混凝土用中水
经本回收系统处理的中水水质指标优于混凝土用水标准JGJ/T63的规定，并确保符合排放要求。







系统应用
[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5]5.1.1 混凝土搅拌站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组成通常有核心处理模块、辅助功能模块、安全与环保配套模块、监测与统计模块组成。核心处理模块是实现污水净化与二氧化碳中和目标的核心单元，根据工艺路线不同会有差异，主流配置包含：存储装置、气体单元、压力控制系统、反应装置、动力装置、固液分离装置、雷达液位计、pH检测仪、电子控制系统；辅助功能和安全与环保配套模块是为保障系统稳定运行、满足安全与环保要求的配套单元；监测与统计模块组成是助力企业精细化管理、实现节水减排目标的配套单元。
5.1.3本条是整个规范的总领性要求，核心是“适配性”与“循环性”：企业需结合自身产能规模、厂区空间布局、污水日产生量等实际条件，选择技术路线（如物理沉淀+过滤、化学絮凝+生物处理等）、处理规模匹配的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避免盲目选型造成资源浪费或处理能力不足。明确系统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本质是通过二氧化碳中和处理工艺降低污水排放的同时，将处理后的中水重新用于混凝土搅拌（如砂石冲洗、混凝土拌合等环节），减少新鲜水依赖，契合双碳目标下的节水减排要求。
5.1.4这条聚焦“作业安全”，从主动防护与标识提醒两个层面提出要求：安全防护措施是底线，针对系统中的高风险设施（储池/储罐易发生坠落、配电装置易触电、搅拌装置易卷入），强制要求设置防护栏等物理防护设施，且必须严格遵循GB 4053.3的细节规定（如防护栏高度≥1050mm、横杆间距≤380mm、踢脚板高度≥100mm等），确保防护设施的有效性。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是补充提醒，需在关键作业点设置符合GB 2894要求的警示标识（如“当心坠落”“当心触电”等），强化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预防安全事故。
5.1.5 本条是“环保底线要求”，重点防止二次污染。针对储池、储罐等储存设施及排水沟，要求采取防渗措施（如铺设HDPE防渗膜、做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层等），防止污水渗入土壤污染地下水；防污措施（如设置密封盖、定期清理沉积物）避免污水挥发或滋生异味；防溢流措施（如设置溢流管至应急收集池）防止暴雨或超量进水时污水外溢污染周边环境。强调需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等环保规定，明确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杜绝处理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问题。
5.1.6  企业应建立完整的废水回收系统，配备检测能力，执行定期与使用前双重检验机制，确保中水的稳定性，特别是作为混凝土用水时，确保不影响混凝土质量和耐久性。
5.1.7 本条聚焦“使用安全”，通过差异化标识避免误操作。中水管道与新鲜水管道采用不同颜色区分（如新鲜水用绿色、中水用灰色，具体可参考《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 7231）），同时标注“中和水”或“回收水”字样，从视觉上快速区分两类水源，避免管道接错导致混凝土质量问题。用水点设置“禁止饮用”标志，是因为中水仅经工业处理，未达到饮用水标准，防止作业人员误饮引发健康问题，明确中水的工业使用属性。


















检验和验收
6.1 二氧化碳中和处理系统的检验和验收
6.1.2 本条强调出厂检测“逐台检验”，即每台产品都必须完成规定项目的检测，包含外观质量、性能要求、安全要求、气体流量、处理水量、反应塔压力等，只有全部合格才能出具合格证明并发货。
6.1.3本条规定了型式检测的抽样规则，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检测需覆盖本规范4.1的全部项目，对产品质量全面考核，并清晰界定了需要进行型式检验的场景。
6.1.4 本条规定了各项指标的检验依据与执行标准，确保检测结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系统的外观（如设备表面平整度、焊缝质量、标识完整性等）、核心性能（如污水处理效率、中水水质、水循环利用率等）需严格按照本规范4.1条款的具体要求执行检测，保证检测内容与系统的核心功能匹配。噪声检测引用GB 12348，明确了工业环境下的噪声排放限值与测量方法，避免设备运行噪声对厂区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机械电气设备检测引用GB 5226.1，这是机械电气安全的通用基础标准，覆盖了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接地保护、控制回路可靠性等核心安全指标，确保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电气安全。
6.1.5 本条明确了检测结果的合格判定逻辑，为产品质量验收提供清晰标准。

6.2 中水的检验和验收
中水的检验规则、检测方法、质量控制，中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结果评定与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以及现行国家或行业相关的混凝土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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